附  件

关于对养犬违法行为处罚的依据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75条规定：
对于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，处警告；警告后不改正的，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，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，依照本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
二、《洛阳市养犬管理办法》第32条规定：
对于违反规定饲养大型犬、烈性犬的，公安机关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
三、《洛阳市养犬管理办法》第33条规定：
犬只在户外排泄的粪便，携犬人未及时清理的，由环卫部门对养犬人处50元罚款。
四、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85条规定：
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饲养烈性犬和大型犬的，由公安机关或者具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的部门没收犬只，并处5000以上10000以下罚款。违反规定，携犬出户未束犬链牵引的，由具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的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500以上1000以下罚款；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没收犬只。犬只伤害他人的，养犬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五、《洛阳市养犬管理办法》第19条、第29条规定：
犬吠影响他人，犬只饲养人或者携犬人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制止。公安机关受理有关养犬的投诉，调处养犬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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